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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彰化看守所 
106年度「食品原料麵粉1批」投標標價清單 

本清單應依下列規定填寫： 

一、由投標廠商填寫後投標。其中項目、標的名稱、規格及數量各欄得由招標機關先行填寫供廠商
投標。本清單可由廠商自行影印加頁填寫。 

二、本清單所標示之總價，應包括招標文件所規定之所有應由廠商得標後辦理之履約事項之價金，
不論該等事項是否已於本清單明確標示。 

三、有下列情形者，應分項填寫本清單：(1)招標文件規定之主要部分；(2)招標文件規定應分項標示
價格之項目。 

四、標價條件：依招標文件之規定。 

五、契約價金受款人名稱：                                               

六、契約價金受款人地址： 

 

 

項

目 
項目名稱 規   格 單位 

預 估

數 量 
單價 總價 

生產/製造/ 

供應者 

附註(請註

明廠牌) 

1 高筋麵粉 22公斤／包 包 488     

2 中筋麵粉 22公斤／包 包 68     

3 低筋麵粉 22公斤／包 包 132     

4 
太白粉 

(樹薯澱粉) 
20公斤／包 包 40     

報價：（請以阿拉伯數字書寫） 

新
台
幣 

佰萬 拾萬 萬 仟 佰 拾 元 

整 

       

備  

註 

1. 保存期限自送達日起算，應達 60日以上。 

2. 數量為 1年預估需求數量，實際數量以採購機關實際採購量為準(預估數量非採購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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